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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1+N”托育服务体系的 
逻辑建构和运行机制研究

申政清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  要：本文梳理我国托育服务政策四阶段演进历程，指出当前托育服务进入提质增效攻坚期。围绕新时

期“1+N”托育服务体系，阐释其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多元托育载体为服务网络的核心架构与“枢纽

引领、多元联动、全域覆盖”逻辑，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四元主体职责，提出政策、资源、服务、监管、

数字化五大协同机制，为托育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数智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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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1+N”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Shen Zhengqing
Jinan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four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 policy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childcare service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1+N”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its core architectur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childcare service center as the hub and diverse childcare carriers as the service network, as well as the logic 
of “hub leadership, diverse linkage, and comprehensive coverage”. It clarifies the f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market, society, and community, proposes fiv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of policies, resources, 
services, supervision, and digitiz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standardized, 
specialized, and digitaliz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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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务是强化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推动

普惠性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将是实现民生保障走在前

列的重要突破。在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普

惠”“高质量”成为婴幼儿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标配 

和“发酵剂”。我国正处于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的转型期，

如何回应人民托育需求、提升托育质量，如何推动托育服

务体系转型、助力婴幼儿健康成长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我国托育服务政策的演变路径和发展过程

我国托育服务政策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

阶段的政策调整与制度重构过程，其发展脉络与人口

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课题组系统收集并整

理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2025 年我国托育服务相关的

主要政策文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的政策法规、

指导意见、发展规划等，特别是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

2021 年“十四五”规划、2023 年立法进程等关键节点

政策法规。根据已有研究与政策文件，课题组将我国

托育服务政策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如下。

（一）初步确立阶段（1949—1978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托育服务作为国家福利体系的

一部分，主要由单位和集体组织提供，政策以“去家

庭化”为主导。代表性政策有：1951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企业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

1956 年《关于托儿所、幼儿园暂行规程》首次系统规

范托育服务的组织形式与管理要求。该时期政策以“单

位办托”为主，托育服务高度依赖国家和单位，服务

对象以职工子女为主，政策目标是保障妇女就业。

（二）快速调整阶段（1979—1999 年）

改革开放后，托育服务逐渐市场化，政策开始转

向“家庭为主、托育为辅”。代表性政策：1980 年《关

于加强托儿所、幼儿园工作的通知》提出“家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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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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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为辅”的政策导向；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托育服务纳入法律框架，强

调家庭、社会、国家共同责任。这一时期政策重心从“单

位办托”向“家庭为主”转变，托育服务逐渐市场化，

但政策支持不足，服务供给严重萎缩。

（三）试验探索阶段（2000—2015 年）

进入 21 世纪，市场化进程加速，托育服务逐步

向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政策开始探索普惠性托

育服务的路径。代表性政策指向性增强，主要有：

200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

见》提出发展社区托育服务；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发

展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目标 [1]。政策开始关

注普惠性托育服务，但缺乏系统性支持，政策工具以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主，服务供给仍以市场为主。

（四）重构优化阶段（2016 年—至今）

自 2016 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托育服务成为

国家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普惠性、规范性、可持续性成为政策重点。2016 年全

面两孩政策决定提出合理配置资源，鼓励社会力量举

办托育服务机构。2019 年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意见明

确“政策引导、普惠优先”，确立卫健部门责任，构

建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框架。2021 年“十四五”规划

将婴幼儿托位数列为发展指标；优化生育政策决定提

出发展普惠服务。2023 年托育服务法纳入立法规划，

2024 年完成草案审议。这一时期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普惠性、规范性、可持续性成为政策重点，政策工具

从单一托育服务扩展至“生育—托育—教育”全链条

支持，财政投入力度显著加大。

通过分析，各个阶段托育政策的历史背景、政策

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均不相同，但始终围绕“提升

托育可及性与质量”这一主线演进。新时期政策背景下，

托育服务政策协同性增强，跨部门联动机制初步形成，

我国托育服务事业取得了显著发展。截至 2025 年底，

全国托育服务机构达到 12.6 万家，托位数达到 666 万

个，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达到 254 家，地市级覆

盖率达到 61%[2]。“十四五”规划以来，全国托育服

务机构总数增加了 6.6 万家，增幅达到 110%，托位总

数增加了 379 万个，增幅达到 132%[3]，然而托位增长

不等于质量跃升，覆盖率提升不意味着可及性普惠。

“十五五”规划建设已然开启，托育服务将进入“提

质增效”攻坚期，聚焦托育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数

智化转型，将进一步推动托育服务事业向高质量发展

纵深迈进。

二、“1+N”托育服务体系的建构意义和核心逻辑

随着托育服务事业发展，当前家长育儿观念超前、

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升级、婴幼儿成长需求日

益提升，但托育服务供给侧存在运营成本高、服务单一、

政策不明确、人才不足等问题 [4]。普惠、安全、专业、

高品质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是当前社会公众的民生所求

和民意所向，推动托育服务模式的转型和新体系的构

建是现实所趋和向必由之路。因此，需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探索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

民办公助等方式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构建“以

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补充、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

为基础”多元供给主体责任清晰、相互协作的普惠托

育服务体系，从而不断优化托育服务供给资源，满足

家庭的多样化托育需求，提升婴幼儿照护养育质量，

推动托育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5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

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1+N”托育服务体系，

即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

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

网络的“1+N”托育服务体系。“1”是指托育综合服

务中心，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托育

服务发展。“N”是指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

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形式的托

育服务机构，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托育服务需求 [5]。

“1+N”托育服务体系是我国托育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架构，其核心逻辑是“枢纽引领、多元联动、

全域覆盖”，以“1个核心枢纽”统筹资源、规范标准，

以“N 个服务网络”精准供给、便捷可达，两者相互

支撑、协同发力，既保障托育服务的公益性与规范性，

又兼顾服务的多元化与灵活性，从根本上破解托育服

务“散、乱、小”和“供需错配”的痛点，构建“既

有标准引领，又有灵活覆盖”的服务生态，真正实现“幼

有所育、育有所优”的目标，同时推动托育服务从“零

散供给”走向“体系化保障”，从“质量不均”走向

“标准化发展”。“1+N”托育服务体系核心构成与

内涵可具体拆解为“1个枢纽核心”与“N个多元网络”

两部分，同时部分地区在此基础上延伸形成“1+N+N”

等三级架构，进一步完善服务层级。

三、“1+N”托育服务体系的运行主体与协同机制

“1+N”托育服务体系的高效运行，离不开政府、

市场、社会、社区四元主体的明确分工与协同配合。

四元主体在“1”端与“N”端的不同载体中，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承担着相应的职责，通过多元协同，推

动“1+N”体系落地见效，实现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一）政府：体系主导者与保障者

政府在“1+N”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着统

筹规划、政策制定、资源保障、监管规范四大核心职责，

是“1+N”体系构建与运行的“总设计师”和“坚强后盾”，

确保体系的公益性与普惠性。在“1”端托育综合服务

中心建设中，政府统筹规划布局，优先实现地市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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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保障建设、运营及师资经费，制定标准规范，

组建管理团队，发挥其示范引领、统筹协调职能。在

“N”端多元化服务网络中，政府制定机构准入标准、

服务规范及普惠补贴政策，引导机构规范发展；提供

场地支持与公用事业价格优惠；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

机制，实施监督抽查保障质量安全；并通过财政补贴、

税费减免支持民办和社区托育，扩大普惠供给。

（二）市场：服务供给者与创新者

市场主体在“1+N”体系中主要承担服务供给、

模式创新、效率提升的职能，是“N”端多元化服务

网络的核心力量，同时参与“1”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的运营与专业支撑，为体系注入市场活力，满足不同

家庭的差异化托育需求。在“1”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运营中，市场主体可通过公建民营模式，承担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的运营管理、人才培训、产品研发等职能，

发挥市场化运作的优势，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

市场主体还参与托育产品研发，开发智能托育设备、

科学照护课程等，为“1”端和“N”端提供专业资源，

推动托育服务数字化、专业化发展。在“N”端服务

网络中，市场主体通过民办托育机构、企业自办托育

机构等载体，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托育服务，弥补

公立托育机构的供给缺口。

（三）社会：专业支撑者与参与推动者

社会主体（包括社会组织、行业协会、高校、科

研机构、志愿者等）在“1+N”体系中发挥着专业支撑、

资源整合、需求响应、行业自律等重要作用，是连接

“1”端与“N”端的重要桥梁，推动体系的专业化与

规范化发展。在“1”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中，社

会组织可承担公益服务、人才培训等职能；高校与科

研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课程研发，研究婴幼儿发展规

律，推动育护融合；行业协会参与制定标准与评估体系，

协助质量评估。在“N”端服务网络中，社会组织为托 

育机构提供指导与资源对接；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

补充师资；行业协会规范市场、搭建交流平台；高校

和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与人才输送。社会组织还能

整合多方资源，加强合作，推动“1+N”体系协同发展。

（四）社区：载体提供者与便民服务者

社区在“1+N”体系中承担着场地提供、资源整合、

需求对接、日常管理等核心职能，是“N”端服务网

络的重要载体。在“1”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中，

社区协助政府整合闲置资源，用于中心建设运营，并

协助开展需求摸排、宣传动员，推动专业服务延伸至

社区，对接“N”端各类托育载体，实现联动。在“N”

端服务网络中，社区是主要载体，负责统筹资源、提

供场地，指导监督家庭托育点，协助质量评估和培训，

并引导精准供给，如通过“宝宝屋”提供临时托服务，

同时推动“托育 + 医疗”等融合模式。

综合来看，推动“1+N”体系高效运行需要建立

协同机制，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服务联动、监

管协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的协同合作模式，

包括政策协同、资源协同、服务协同、监管协同、数

字化协同维度。一是构建跨部门联动机制，统筹推进

托育工作，完善政策配套体系，出台建设标准、补贴

政策等，还要推动政策精准落地，向薄弱区域倾斜并

加强宣传；二是构建多元整合模式，提升体系供给效能，

通过“1”端统筹整合政府、市场、社会资源，保障“1”

端建设并支持“N”端，加强“1”端与“N”端资源联动，

共享专业资源；三是强化“1+N”联动效应，实现精

准供给，通过“1”端引领和“N”端供给实现精准服务，

强化“1”端枢纽作用，与“N”端联动形成乘数效应，

推动“N”端服务融合；四是构建多维度监督体系，

保障体系服务质量，强化“1”端监管支撑，利用智慧

平台进行质量评估和风险预警，发挥社会监督和行业

自律，行业协会制定规范，强化第三方评价；五是建

设智慧托育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1”端和“N”端托育机

构的运营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不断提升智慧化服务与

监管水平。

四、结语

新时期背景下，我国托育服务事业面临“幼有所

育—幼有优育—幼有善育”的梯级式转型发展趋势，

“1+N”托育服务体系是实现托育服务普惠安全、供

需平衡、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架构设计。面向“十五五”

时期，托育服务事业需持续强化“1”端统筹引领能力，

完善“N”端基层服务网络，健全跨部门协同与全流

程监管，优化“1+N”体系运行效能，才能为健全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提升家庭育儿福祉、促进婴幼儿发

展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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